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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研发〔2025〕1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教学单位： 

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已经2025

年3月26日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25年5月15日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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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切实提高我校硕士研究生创新精神、激励硕士研

究生取得创新成果，促进我校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和水平的进一步

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，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

重创新、严格筛选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

领导下，各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具体评选工作。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颁布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； 

（二）部署评选工作； 

（三）受理评选工作有关异议事项。 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根据学校评选办法，制定具体标准和工作程序； 

（二）根据学校部署，开展推荐、初评工作； 

（三）受理有关推荐、初评工作中的异议事项。 

第二章  参评范围和评选标准 

第三条 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每年开展一次，与硕

士学位论文答辩结合进行。评选范围是本校应届硕士毕业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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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论文，按照不同学科、专业分别进行评选。 

第四条 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标准为： 

（一）选题新颖，能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在理论

或方法上有创新； 

（二）所取得成果应达到国内同学科、专业先进水平，具有

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； 

（三）材料翔实，结构严谨，推理严密，文字表达准确，论

文格式规范； 

（四）论文通过首次盲审，盲审成绩均为良好以上且至少有

一个盲审成绩为优，且至少有一位盲审专家推荐为优秀硕士学位

论文； 

（五）被答辩委员会推荐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； 

（六）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不违背以上原则的基础上，综

合考虑学位类别、论文复制比情况、论文盲审评阅意见、答辩成

绩及排名、相关成果以及答辩委员会具体推荐意见等因素，对评

选条件进行细化，制定本学科、专业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标准，

以体现培养特色和质量。 
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将本学科、专业评选标准对外公示

（至少 3 天）无异议后，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 

第五条 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对申请的优秀

硕士学位论文按学科、专业进行初评，并公示（至少 3 天）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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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后，将初评名单报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 

第六条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将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初选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建议名单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，确

定推荐名单。 

第七条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

过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予以公示。任何单位或个人，如发现

入选论文存在剽窃、做假或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成立等严重

问题，可在名单公示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（含），以书面方式向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异议。 

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论文的题目、作者姓名、异

议内容，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，以及提出异议者的真

实姓名、单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等。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

不予受理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予

以保密。如经过调查，确认存在严重问题，将取消该作者优秀硕

士学位论文评选资格，并予以公布。 

公示期结束后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优

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名单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予以公布。 

第四章  奖励办法 

第八条  学校对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和导师进行表彰和

奖励，对每位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及指导老师颁发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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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

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（校学位发〔2020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 5 月 15 日印发 


